
公視房屋（含水電、消防、空調、中央監控）、鐵塔、電子設備險投保條件 

 

一、房屋（含水電、消防、空調、中央監控） 

1. 投保種類：商業火災保險。 

2. 保險期間：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中午十二時起至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中午十二時止。 

3. 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：台灣本島及澎湖、馬祖等外島。 

4. 總保險金額：NT$6 億 5245 萬 6673 元。（詳清單所列項目） 

5. 承保範圍：火災、爆炸引起之火災、閃電雷擊、擴大地震險（只加保轉播站 12 處）。 

6. 特別約定事項： 

（1）本保單除適用基本條款、特約條款及附加條款外，另適用下列條款： 

  020：電腦病毒駭客風險除外條款 

  021：電腦年序除外不保附加條款（商業火災保險適用） 

  027：重置成本條款 

  030：保險金額自動增加條款 

  031：保險金額自動恢復條款 

  035：預付賠款條款 

  036：建築物外部設備條款 

  037：擴大承保處所條款 

  039：改建與修復條款 

  040：拋棄代位求償權條款 

  050：專業費用條款 

  051：殘餘物清除費用條款 

  098：保險費延遲交付特約條款甲式 

（2）本公司對公共電視台承租戶同意拋棄代位求償權利。 

（3）擴大地震險（公視總台三棟大樓除外）只加保轉播站 12 處（詳附公視基金會辦公房屋投保金額統

計表） 

I.每一事故自負額：地震險：賠償金額之 10%，最低 NT$10 萬 

II.地震險每一事故及全年累計賠償限額各為該險保額之 50%。 

 

 

 



二、鐵塔 

7. 投保種類：商業火災保險。 

8. 保險期間：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中午十二時起至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中午十二時止。 

9. 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：台灣本島及澎湖、馬祖等外島。 

10. 總保險金額：NT$5958 萬 4243 元。（詳清單所列項目） 

11. 承保範圍：火災、爆炸引起之火災、閃電雷擊、擴大地震險、颱風及洪水險。 

12. 特別約定事項： 

（1）本保單除適用基本條款、特約條款及附加條款外，另適用下列條款： 

  020：電腦病毒駭客風險除外條款 

  021：電腦年序除外不保附加條款（商業火災保險適用） 

  050：專業費用條款 

  051：殘餘物清除費用條款 

  098：保險費延遲交付特約條款甲式 

（2）每一事故自負額： 

      商業火災保險：無自負額 

      地震險：賠償金額之 10%，最低 NT$10 萬 

      颱風洪水險：賠償金額之 10%，最低 NT$10 萬 

（3）地震險及颱風洪水險每一事故及全年累計賠償限額各為該險保額之 50%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三、電子設備 

1.投保種類：電子設備綜合保險。 

2.保險期間：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中午十二時起至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中午十二時止。 

3.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：台灣本島及澎湖、馬祖、金門等外島。 

4.總保險金額：NT$2 億 7595 萬 7440 元。（詳清單所列項目） 

5.自負額：每一事故 NT$30 萬元。 

6.電子設備使用年限未達八年（含），如遇理賠時應按該設備之購置金額計賠（不予折舊） 

7.另為無線共同傳輸平台計畫購置之相關設備由五家無線電視台共用，且置於無人站台之設備決標後，

再由本會辦理加保，保費由五家無線電視台平均分攤。 

特別約定事項： 

（1） 本保單除適用基本條款外，另適用下列附加條款： 

001 加保罷工、暴動、民眾騷擾附加條款（自負額：NT$30 萬元或損失之 30%，以較高者 

    為準） 

096A 火災賠償限額條款 25%（自負額：NT$30 萬元或損失之 25%，以較高者為準） 

097 網際網路附加條款 

603 加保竊盜附加條款（自負額：NT$30 萬元或損失之 25%，以較高者為準） 

604 流動電子設備（轉播車及外景設備）附加條款（自負額：無） 

605 加保颱風、洪水、地震、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（自負額：NT$30 萬元或損失之 30% 

   ，以較高者為準，賠償金額最高 NT$1 億元） 

606 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（自負額：NT$30 萬元或損失之 30%，以 

    較高者為準，賠償金額最高 NT$1000 萬元） 

607 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

634 空調設備附加條款 

691 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

911 恐怖主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

（2） 本保險單自動承保被保險人新購之器材設備，惟新購之器材設備須於一個月內以書面明細或

E-MAIL 通知，以憑辦理加保。出險時，倘該標的物未列於公視財產目錄明細表內，本公司不負賠

償責任。 

（3） 新購器材設備自動承保日期，以被保險人新購之器材設備驗收單上之驗收日期為準。 

（4） 改善站之設備依本保險單之費率及條件另外加保。 

（5） 本會器材所放位置偶而會因其他任務需求而移動，投保清單設備所示地點僅供參考。 


